
关于召开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第六届理事会

第三次工作会议的通知

各理事、常务理事单位、副会长及副会长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、三中全会以及全国

“两会”精神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加

强行业协会政治、思想和能力建设，强化践行新发展理念，加快形成新

质生产力，促进风景名胜区行业高质量发展，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定于

2024 年 7 月 19 日－7 月 22 日在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召开中国风景名胜

区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第三次工作会议。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会议组织单位

主办单位：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

承办单位：湖南省南岳管理局

二、会议日程、地点

会议日程：7 月 19 日下午报到入住；20 日全天会议；21 日实地调

研、经验交流；22日上午离店返程。

会议地点：南岳逸山逸水酒店（衡阳市南岳区南岳镇金沙路 8 号，

0734-5398888）

三、参会代表

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，理事、常务理事、副

会长单位等代表及相关人员。



四、会议主要内容

1.审议协会 2023 年度工作报告；

2.审议协会增补会员、理事、常务理事的议案；

3.审议协会届中调整负责人的议案；

4.审议协会设立分支机构的议案；

5.其他相关工作汇报、交流等。

五、食宿费标准

1.会议统一安排食宿，参会代表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。已缴纳会费

的会员单位不收取会议费；未缴纳会费的会员单位及非会员单位收取会

议费 2500 元/人（不含食宿）。费用均由会议所在酒店收取并开具发票。

会议期间食宿标准：500 元/人/天（单住）；335 元/人/天（拼住）。

2.请尚未缴纳 2024 年及以前年度会费的会员单位将会费汇至中国

风景名胜区协会帐户，并由协会开具“全国性社会团体会费统一票据（电

子）”的会费发票。会费收款信息如下：

收款单位：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

开户银行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百万庄支行

账 号：0200001409014443167

税 号：51100000500008367X

行 号：102100000144

六、其他事项

1.为便于会务安排，请各单位于 7 月 15 日前填写提交参会人员相关

信息(cnpabgs@163.com)。由于酒店房间数量有限，逾期或临时报名参会

的单位代表，将不能保证入住主会场，敬请谅解。

2.因故不能参加现场会议的理事单位，请通过“腾讯会议”按时参

加 7 月 20 日线上同步会议，并依据会议提示要求完成相关议案的表决，

表决仅 1 票有效。协会秘书处将于会议召开前向参加线上会议的单位代

表发送会议议程等相关会议材料。



七、会务联系

协会秘书处联系方式

王 也：010-88315328，15711002956

王钰莹：010-88315356，18832419295

吴 侠：010-88315326，13683178520

南岳管理局联系方式

朱海峰（19176711115），旷海丽（18173422140）

附件：

1.六届三次理事会参会回执

2.问卷调查

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

2024 年 7 月 5 日



附件 1：

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参会回执

参会单位

参会人员 性别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
住房

要求

参会

形式

□单住

拼住

□现场

线上

□单住

拼住

□现场

□线上

□单住

拼住

□现场

□线上

7月 19 日

是否接站：

是

否

衡山西站 到达时间： 车次：

衡阳东站 到达时间： 车次：

衡阳南岳

机场
到达时间： 航班号： 航站楼：

自驾车 请备注共计几人：

返程信息 返程日期： 航班号/车次： 是否送站：是；否

参加线上会议的单位联系人信息

联系人： 手机： 邮箱：

说明：

1.7 月 19 日会务组统一安排在衡山西站、衡阳东站、衡阳南岳机场设接站点，也可

自行抵达会议酒店。联系人：朱海峰（19176711115），旷海丽（18173422140）

2.参会代表食宿费原则上不超过国家有关规定，单住代表需自行补交住宿费差价。

3.为便于会务安排，请各单位于 7 月 15 日前填写提交参会人员相关信息

(cnpabgs@163.com)。由于酒店房间数量有限，逾期或临时报名参会的单位代表，

将不能保证入住主会场，敬请谅解。



附件 2：

问 卷 调 查

会员单位名称：

联系人： 职务： 联系电话：

1.对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

2.对行业主管部门在风景名胜区管理方面的意见和建议

3.希望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在哪些方面为你们提供服务或反映诉求

问卷说明：

本次问卷调查旨在了解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会员单位的诉求及会员

单位对协会工作、行业主管部门在风景名胜区管理方面的意见和建议，

以便协会更好地为会员单位提供服务。请结合你们单位的具体情况填写

问卷，并于本次理事会前通过邮件（cnpabgs@163.com）或传真

（010-88315355）发送至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秘书处。感谢会员单位的

支持和参与！


